西安邮电大学教师电子类实验技能竞赛
实施细则

举办西安邮电大学教师电子类实验技能大赛旨在推动信息与电子类学科课程体系和课程内容的改革，提高电子类教师的工程素质、实验技能和实际动手能力，通过以赛促学、以赛促练的方式，推动教师工程实践能力的提升，为教师提供相互交流教学技艺和方法的平台，同时也为学校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培养指导教师后备人才。
一、竞赛规则和实施方法
（一）参赛报名
参赛者必须是来自西安邮电大学正式在册的教师。工科院（通信与信息工程学院、电子工程学院、集成电路学院、人工智能学院、自动化学院、计算机学院）必须参加，其他学院可选参加，每个参赛队由1名参赛教师组成，开赛时填写“西安邮电大学教师电子类实验技能竞赛登记表”，竞赛期间不得更换及缺席。
（二）日程安排
[bookmark: _GoBack][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3]竞赛于6月12日（星期五）18:00至6月14日（星期日）18:00进行，为期两天。6月12日公布竞赛试题，6月14日竞赛结束后，提交作品就地封存等待，承办单位组织竞赛专家组对作品进行评审。
（三）学院竞赛组织
各学院负责各自参赛队伍的组织工作，应指定一名竞赛负责人。各队所需竞赛设备和元器件等由各参赛学院负责提供，元器件费由教务处下发。
（四）竞赛要求
竞赛组织形式为线下开展，竞赛场地由各学院设置并负责；竞赛期间各参赛队必须独立完成竞赛题目的各项要求，任何非竞赛人员不得介入；竞赛期间参赛队员可以上网、查阅各种有关资料。
组委会向每队发放带logo的电路板4块、“物品签”4个，竞赛期间，任何个人计算机（含掌上电脑）、移动式存储介质、开发装置或仿真器、“单片机最小系统板”以及组委会向每队发放的带logo的电路板等不得带出赛场。开赛后，只允许元器件带入，单片机最小系统板、嵌入式系统板及其他各类板卡等一概不允许带入。没有事先粘贴“物品签”的电路板一律不得出现在作品中。
竞赛相关要求如下：
1．竞赛场地及队伍监控
（1）每个有参赛队的竞赛场地都必须配备监控设备，能够实时观察到赛场内所有参赛队伍的全程活动，所有监控必须可由外网访问。
（2）开赛后，参赛作品必须始终处于监控中，在监控下完成。竞赛期间实际工作时长大于60%。
3．竞赛过程要求
（1）无关人员不得进入竞赛场地。
（2）各学院于6月10日（星期三）17:00前，向承办单位提供竞赛场地监控访问通道。
（3）所有监控设备（竞赛场地监控及参赛队伍监控）均需具有录像功能，录像必须有时间戳，保存在存储设备中；监控录像必须保证记录时间连续；存储卡能够保存竞赛期间的全部视频录像，竞赛结束将存储卡就地封存提交承办单位。
4.参赛作品保存
作品封存：6月14日18:00，所有参赛队停止竞赛，专家随即现场进行作品评测。
（五）器材保障
常用元件、测量仪器及其他所需器材由参赛队自行提供。
二、竞赛命题范围
（一）本届命题范围为：电子线路设计、信号处理与测量、控制等类型。
（二）赛前一周公布元器件清单。
（三）竞赛题目、评分标准、测评原则等由承办单位邀请专家组制定。
（四）各参赛队可根据自身专业情况选定参赛题目，题目选定后不得更改。
三、测评工作
（一）参赛作品测评
1．承办单位邀请专家统一评测。




附件 1
西安邮电大学教师电子类实验技能竞赛报名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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